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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 105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總統令頒『性別平等教育』法。 

（二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4年 5月 24日北市教職字第 09433918800號函。 

 

二、目標： 

（一）增進學生性別角色的學習，以及對異性的認識與尊重。 

（二）增進學生建立兩性之間的人際關係，學習如何與異性正常交往。 

（三）增進學生對自我身心之了解並懂得保護自己。 

 

三、實施對象：全體師生計教職員工。 

 

四、組織：成立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」，負責策畫、推動、執行。 

 

職  稱 姓   名 性別 職             掌 原 任 職 務 

主 任 委 員 廖  益  賢 女 綜理督導活動之實施 校     長 

副主任委員 陳  建  銘 男 擬訂性別平等教育活動計畫 

(兼行政規劃組召集人) 

輔 導 主 任  

副主任委員 賴  健  二 男 督導及推動性別平等教學活動 

(兼課程教學組召集人) 

教 務 主 任 

副主任委員 

 

劉  佩  如 女 督導及推動性別平等團體活動 

(兼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處理組召集

人) 

學 務 主 任 

副主任委員 楊  博  仁 男 規劃性平環境空間及提供性平教學

支援 (兼性平安全空間組召集人) 

總 務 主 任 

副主任委員 林  文  祥 男 督導及推動校園性別工作平等及相

關法律諮詢 

人 事 主 任 

委員兼幹事  何  俊  瑋 男 各項性別教育活動之執行 訓 育 組 長 

委員兼幹事 鄧  玉  芬 女 各項性別教育活動之執行 特 教 組 長 

委    員 楊  永  祥 男 推動性別生理衛生教育 衛 生 組 長 

委    員 歐  國  富 男 推動性平教育教學活動 教 學 組 長 

委    員 錢  素  慧 女 推動學年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一年級學年輔導老師 

委    員 李  湘  萍 女 推動學年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二年級學年輔導老師 

委    員 賴  菀  玲 女 推動學年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三年級學年輔導老師 

委    員  顏  樂  美 女 推動學年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四年級學年輔導老師 

委    員 王      萍 女 推動學年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五年級學年輔導老師 

委    員 許  凱  評 男 推動學年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六年級學年輔導老師 

委    員 彭  靖  如  女 協助推動性別生理衛生教育 學校護理師(專家) 

委    員 周  惠  美 女 推動校園性別平等友善關係 學校職工代表 

委    員 張  天  送 女 協助校園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家 長 代 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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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原則： 

(一) 將性別平等教育補充教材融入九年一貫課程設計並實施教學。 

(二) 教學內容兼重生理、心理、精神和社會文化四個層面。 

(三) 性侵性騷防治暨家暴防治課程每學年各至少四小時以上。 

(四) 建立無性別歧視或偏見及安全的學校環境。 

 

六、實施方式： 

(一) 建立「性別歧視與性侵害事件」危機處理模式 

     1、成立性侵害危機處理小組(與校園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小組同) 

     2、處理模式： 

      (1)性侵害危機處理：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(2)輔導轉介流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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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通報 

（學務處訓育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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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3)申訴流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（二）活動內容： 

  主          題 實施方式 實 施 對 象 實 施 日 期 協 辦 單 位 

1.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共同研討 性平教育委員會委

員 

105/7 

106/2 

各處室 

2. 性平教育、性侵性騷暨家

暴防治主題教學暨融入各領

域教學 

◎主題教學 

◎融入式教

學 

 

全體學生 105/9~106/6 教、學、輔 

各學年老師 

3.行平教育、性侵害性騷擾性

霸凌暨家暴防治輔導知能

研習 

主題演講 全體教職員工 

學生暨家長 

配合行事曆

辦理 

教、學、輔 

4.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暨家

暴防治教育宣導 

晨會宣導 

 

全體教師、學生 105/9~106/6 學務處、輔導室、

各學年老師 

5.性生理衛生、愛滋病防治

(含同志教育)宣導 

團體輔導 五、六年級 105/9~106/6 學務處衛生組 

(保健中心) 

6.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團體輔導 低、中、高年級 105/9~106/6 教、學、輔 

輔導教師 

各學年老師 

臺   北   市 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

   本        校 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

輔  總  學  教 

導  務  務  務 

室  處  處  處 

 教職員工     級任老師 

學    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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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隨機教學 利用偶發事

件實施團體

輔導 

全體學生 不定時 教、學、輔 

輔導教師 

各學年老師 

8.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 多元宣導活

動 

全體師生 106.3 

106.5 

教、學、輔 

輔導教師 

各學年老師 

七、經    費：由本校相關經費項目下支應。 

八、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